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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法制史、宪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是司法考试的基本部分之一，2009年将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从法理学中拿出，上升到一个新学科的高度：这五部分在司法考试中占的分数不是很大，知识
点比较散，所以得分也显得比较难。
很多考生因为第一卷的失利而与最后胜利失之交臂。
其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法制史、宪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每部分的内容并不多，
并且具有体系性强、逻辑性强的特点，不像诉讼法等部门法需要记忆大量的法条知识，只要方法得当
，在这几部分中取得实质性突破是完全可行的。
考生应当在统筹全局的前提下，重视这五部分的复习，认真对待，精心准备。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胡锦涛主席领导核心的最新理论成果，包含在科学发展观之中，属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来很有可能写进党章，写进宪法。
法理学是法学的主要理论学科，是法律教育的基础课程、核心课程。
法理学通过研究法的现象来探寻法的内在规律，即研究整体的法、一般的法，探讨法的普遍原理或最
高原理，讨论法学和法律实践中带有根本性、规律性的问题。
法理学比较抽象、概括性强，带有一种很强烈的思辩色彩。
法制史的内容是法制史实，可以分为两个板块：一块是各国不同时期的法律如何规定，另一块是各国
不同时期司法如何运作。
宪法是由宪法典、组织法、立法法等构成的宪法体系。
司法制度包括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等，法律职业道德主要是规范审判、检察、
公证人员和律师的职业操守。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政治性非常强，复习的方法以记忆为主。
这部分内容2009年分值高达25分，体现出分值高、内容少的特点，而且考查重点集中，考生应对第一
课重点把握，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和本质属性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过程几
部分。
法理学属理论性强的考试科目，因此考生复习应考时在全面掌握大纲内容的基础上要做到以下几点：
准确地把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理念和价值；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大纲的内容，尤其是能够对
相关知识点的区别和联系进行分析、判断；认识法理学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相互关系，能够运用法
理学的基本知识来分析法律事件、案件或现行制度，运用理论分析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注意法
理学知识与法律应用学科知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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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一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理论第1讲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
本概念和特征第2讲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重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
理论渊源第3讲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第4讲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课　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第1讲　依法治国第2讲　执法为民第3讲　公平正义第4讲　服务大局第5讲
　党的领导　第三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第1讲　健全完善立法第2讲　坚持依法行政第3讲
　严格公正司法第4讲　其他基本要求第二编　法理学　第一课　法的本体第1讲　法的本体　重点　
法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学说法的作用第2讲　法的价值第3讲　法的要素　　　☆重点法律规则
与法律原则的适用第4讲　法的渊源　　　☆重点正式的法的渊源的效力原则当代中国法的渊源第5讲
　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第6讲　法的效力第7讲　法律关系　　　☆重点法律关系的含义第8讲　法律责
任　第二课　法的运行第1讲　立法　　　☆重点我国的立法体制第2讲　法的实施第3讲　法适用的一
般原理第4讲　法律推理　　　☆重点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第5讲　法律解释　第三课　法的演进
第1讲　法的起源第2讲　法的发展　　　☆重点法系第3讲　法的传统第4讲　法的现代化第5讲　法治
理论　　　☆重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四课　法与社会第1讲　法与社会概述　　　☆重点法与和
谐社会第2讲　法与经济⋯⋯第三编　法制史第四编　宪法第五编　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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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法的概念的争议到目前为止，中外的法学家们并没有取得一个为大家所一致同意的法的概
念。
围绕着法的概念的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大致上可以将法的概念区分出两种基
本立场，即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和非实证主义（或自然法）的法的概念。
前者主张在定义法的概念时，没有道德因素被包括在内，即法和道德是分离的。
具体来说，实证主义认为，在法与道德之间，在法律命令什么与正义要求什么之间，在“实际上是怎
样的法”与“应该是怎样的法”之间，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的联系。
与此相反，所有的非实证主义理论都主张，在定义法的概念时，道德因素被包括在内，即法与道德是
相互联结的。
实证主义者以下列两个要素定义法的概念：权威性制定和社会实效。
我们可以将实证主义者的法的概念区分为两大类：以社会实效为首要定义要素的法的概念，这类的主
要代表是法社会学和法现实主义；以权威性制定为首要定义要素的法的概念，此类的主要代表是分析
主义法学，如奥斯丁、哈特和凯尔森等。
“首要”意味着一类法的概念的定义要素并不绝对排除另一类法的概念的定义要素。
非实证主义者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法的概念的一个必要的定义要素，同时不排斥社会实效性要素和权
威性制定要素。
因此，非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中有三个要素，而且这三个要素可以进行不同的联结与解释。
大致上，非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分为两类：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法的概念的唯一定义要素，这类以传
统的自然法理论为代表；以内容的正确性、权威性制定和社会实效性要素同时作为法的概念的定义要
素，此类的代表是超越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之争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那些法学理论，例如阿列克西。
非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的区分是：前者坚持在定义法的概念时除了权威性制定要素和社会
实效性要素外，还必须要以内容正确性作为定义要素；而对于后者来说，“法是什么”仅仅依赖于“
什么已经被制定”和（或）“什么具有社会实效”。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法的本质指法这一事物自身组成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内在联
系，本质掌握着可理解的世界的内容。
法的本质是法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本体论的问题，是法理学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学说认为：法律的关系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
来理解，相反，它们都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根本利益的不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不能形成统一的全社会意志，而只有统
治阶级意志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
法律是统治阶级或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
统治阶级利用掌握国家政权这一政治优势，有必要、也有可能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
体现为国家的法律。
然而，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具有整体性。
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不是统治阶级内部成员意志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少数人的任性，而是统治阶
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或根本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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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通:法理学·法制史·宪法·司法职业道德(含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飞跃
版)》因为专业，所经卓越。
荟集一线辅导名师，融法理、法条、真题三大司考，备战元素于一体的教材新革命，突出重难点及高
频考点。
减轻复习压力，替代高额培训，提升司考备战新境界！
司法考试是职业资格考试，又有明显的淘汰性要求，题目的设计有其特点。
对于理论性较强的法理学等学科，我们应当通过学习基本知识、理解揣摩近几年的司法考试题目.堂樨
司法考试的规律。
——高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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